
解釋字號 釋字第733號【職業團體理事長產生方式案】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104年10月30日

解釋爭點 人民團體法第十七條第二項關於「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
為理事長，其不設常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之規定，是否
違憲？

解釋文 　　人民團體法第十七條第二項關於「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

一人為理事長，其不設常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之規定部

分，限制職業團體內部組織與事務之自主決定已逾必要程度，有

違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十四條保障人民結

社自由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

時，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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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為特定

目的，以共同之意思組成團體並參與其活動之權利，並確保團體

之存續、內部組織與事務之自主決定及對外活動之自由（本院釋

字第六四四號解釋參照）。結社團體代表人或其他負責人產生方

式亦在結社自由保障之範圍。惟各種不同結社團體，對於個人、

社會或民主憲政制度之意義不同，與公共利益之關聯程度亦有差

異，受法律限制之程度亦有所不同。對上開產生方式之限制，應

視結社團體性質之不同，於所採手段未逾必要程度內，始無違憲

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 

　　人民團體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前項各款理事、監事名

額在三人以上者，得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其名額不得

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之三分之一；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

人為理事長，其不設常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其中

有關「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其不設常務理事

者，就理事中互選之」部分（下稱系爭規定），明定理事長應由

理事選舉之。雖因同法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九條分別就社會團體

與政治團體選任職員之選任，均明定得於其章程中另定之，而使

系爭規定適用於社會團體與政治團體部分不具強制性；但就職業

團體而言，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同法第一條規定參照），

系爭規定仍屬對理事長產生方式之強制規定，自係對人民團體內

部組織與事務之自主決定所為之限制。

1

2



　　查系爭規定之目的在於輔導人民團體健全發展（立法院公報

第七十七卷第三十八期，第一八九頁參照）。又職業團體係以協

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目的，由同一

行業之單位、團體或同一職業之從業人員組成之團體（人民團體

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參照）。職業團體之理事長，除對外代表該團

體參與各項活動外，依人民團體法第十八條「人民團體理事會、

監事會應依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及章程之規定，分別執

行職務」之規定，負有執行職務之義務；且依同法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

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及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人民團體理事

會、監事會，每三個月至少舉行會議一次，並得通知候補理事、

候補監事列席」等規定，亦負有召集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及召

集理事會之義務。該等職務之履行，事關內部組織及事務運作，

影響團體之健全發展。法律規定對理事長產生方式之限制，如未

逾達成其立法目的之必要程度，固非不許，惟職業團體理事長不

論由理事間接選舉，或由會員直接選舉，或依章程規定之其他適

當方式產生，皆無礙於團體之健全發展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等目

的之達成。系爭規定強制規定「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

理事長，其不設常務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選之」，致該團體理事

長未能以直接選舉或由章程另定其他方式產生，已逾越達成系爭

規定立法目的之必要。是系爭規定限制職業團體內部組織及事務

之自主決定已逾必要程度，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

則，與憲法第十四條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至某些性質特殊之

職業團體，其他法律基於其他公益目的，就其理事長產生之方式

所為之限制規定，不在本件解釋範圍。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賴浩敏

　　　　　　　　大法官　蘇永欽　黃茂榮　陳　敏　葉百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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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明誠　林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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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摘要 釋字第733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基於聲請書整理提供)
聲請人高雄縣教師會於該會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在章程明定該會
正副理事長由會員代表大會代表直接選舉產生，並為當然理事及
常務理事；嗣依規定，將決議及會議記錄送交主管機關備查。惟
主管機關以該會決議涉及理事長選舉方式部分，與系爭規定不符
不予備查，並請聲請人檢討修正。聲請人不服提起行政爭訟，經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243號判決，認系爭規定為公法上
強制規定，予以駁回而告確定。聲請人乃以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
之系爭規定，侵害聲請人之結社自由，有違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
等，聲請本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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